一、管理制度
1、各种基础资料（如养护管理方案、投入管养人员及设备落实情况、管理责任制落实情况、内部规章制度等）应规范齐全。否则每缺一项扣2分。
2、经审批养护作业的年度、季度、月度计划完整连续。并有管理日志及绿植养护台账。否则每缺一项扣2分。
3、确保资料真实完整，并按规范建档立制，分类、归档、集中存放。否则每缺一项扣2分。
二、环境卫生及清扫保洁
1、养护范围内全面清扫，必须在要求时间内（春夏秋在早晨6:30左右，冬季在早晨7:30左右）完成，全天候保洁。否则每次扣2分。
2、在岗人员必须应达到规定人数，否则每人次扣2分。
3、保持绿地内清洁卫生，无烟头、纸屑、塑料袋、粪便等杂物，有烟头、塑料袋、纸屑等发现一处扣1分。
4、公共绿地内未经批准不得有堆放物料、无搭棚或其它侵占现象。有堆放杂物、搭棚或侵占等，发现一处扣5分。
5、垃圾必须做到及时清扫和收集，不得在公共绿地内焚烧垃圾、树木枝叶等。垃圾不及时清扫收集，发现一处扣5分；有焚烧现象，发现一处扣5分；有卫生死角，发现一处扣1分。
三、园林绿化养护管理
（一）修剪
1、树木修剪应按照养护质量标准，并在规定时间内修剪完成。否则，每次扣5分。
2、同一品种、树龄的乔木行道树的树形和分枝点高度基本一致，分枝点高度按发包方要求标准确定；树木与架空线、路灯、变压设备有矛盾时，要在电力部门及发包方指导下修剪，不得擅自修剪。否则，每株扣1分。
3、灌木、球类应及时修剪徒长枝、衰老枝，培育新枝，应及时剪除残花、残果，并保持外形轮廓清楚，外缘枝叶紧密。新枝徒长枝长度不能超过10公分。否则，每株扣1分。
4、当年生枝条开花的灌木，如紫薇、木槿、月季等，休眠期修剪时，为控制高度，对生长健壮枝条保留3—5个芽短截，促发新枝，花落后及时剪去残花，促使再次开花。否则，每棵扣0.5分。
5、隔年生枝条开花的灌木，如丁香、榆叶梅、连翘等，休眠期适当整型修剪，生长季花落后10—15天将已开花枝条进行适度短截，疏剪过密枝，以利来年促生健壮新枝。否则，每棵扣0.5分。
6、绿篱及色带修剪应轮廓清楚、线条整齐、顶面平整、高度一致、侧面上下垂直，生长旺季每月修剪不少于2次。新枝徒长枝不能超过5—6公分。否则，每平方米扣1分。
7、草坪高度保持在4—6公分（按实际现场情况修剪），否则，每平方米扣1分。
8、树木修剪必须平滑，不得劈裂，落叶树不留木厥，针叶树留1—2公分长得厥，并注意芽的方位。直径超过4公分以上的剪锯口，应涂抹防腐剂促进伤口愈合。否则，每株扣1分。
9、严禁在树木上钉钉子、绕铁丝、挂杂物或作为施工的支撑点。否则，每处扣2分。
10、树木倾斜应及时扶正，并不得有损伤。否则，每株扣1分。
11、枯死枝、修剪后的枝条、碎片应及时清理。否则，每次每处扣0.5分。
（二）浇灌、排水
1、干旱时应及时合理浇水，未按要求浇水，每次扣5分。
2、雨季应采用开沟、埋管、打孔等排水措施及时排涝，防止植物因涝致死。绿地和树池内积水按《包头市城市园林绿化养护技术规范及等级标准》（试行）进行排涝。否则，每次扣5分。
3、冬季须按发包方要求对相关品种树木进行防冻保护。如未进行防冻保护导致树木死亡的，由管养单位在规定时间内按原规格补植。否则，每株扣5分。
4、雪天须按发包方要求，及时清除积雪。未按要求导致损伤树形的，由管养单位在规定时间内按原规格换植。否则，每次扣10分。
（三）除草、施肥及病虫害防治
1、树池内不得有杂草和堆积物，树池保持平整并及时松土。否则，每株扣2分。
2、绿篱及花灌木色带与草坪地被植物之间应保持界线清晰。否则，每处扣2分。
3、杂草高度超过绿篱、花灌木、球类的，每株杂草扣1分。高度10公分以下杂草超过每平方米5株，每平方米扣2分。
4、在绿地内不得擅自使用化学剂除草，否则，每次扣5分。
5、乔木、灌木、绿篱应根据生长情况每年施肥不得少于1次，草花每年施肥3—4次，草坪每年施肥4—5次。否则，每减少一次扣5分。
6、草坪内基本无杂草。否则，每平方米扣1分。
7、园林树木应及时中耕，保持土壤疏松，未按要求中耕松土，每次扣5分。
8、病虫害控制执行《包头市城市园林绿化养护技术规范及等级标准》（试行）。超过标准，发现1次扣5分。
9、病虫害防治应按《包头市园林植物病虫害要求防治技术》（试行）进行作业，避开人流和高温。否则，发生安全事故每次扣10分，并且责任自负。
10、宿根花卉如美人蕉等，应在入冬前及时将球茎挖起贮存或深埋，到开春时再及时栽植。否则，每次扣10分。
11、每年应及时按质更换花坛草花4次以上，保持花繁、叶茂、长势整齐、不露黄土。否则，每减少换花一次扣10分；花材及栽植养护质量不合格每次扣10分。
12、绿地内有明显践踏，每平方米扣2分。有毁损侵占绿地、砍伐损伤园林树木的行为，每次扣10—20分，并及时给予修复。发生毁绿事件，须及时制止并于24小时内向园林行政主管部门报告。否则，每次扣5分。
13、未经园林行政主管部门批准，在公共绿地内设立广告、指示牌等设施，发现一处扣5分，并限期负责拆除。否则，从当月养护费中扣除500元/㎡（不足1㎡按1㎡计算）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四）因不可抗拒的原因，天气、地质等自然灾害原因，导致树木、灌木等绿植死亡的，经双方技术人员现场认定后由产权方进行补植；因养护及管理不当导致树木死亡的，由承包人及时据实补植，补植时应补回原来的品种，并力求与原有的绿植规格接近，以保证优良的景观。否则，从全年养护费中逐月扣除绿植累计费用。

